梁河县政府办2016年决算公开
补充说明
 
一、2016年部门决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
2016年梁河县政府办决算总收入11825163.59元（其中：公共财政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1825163.59元），比上年的12198000元减少372836.41元。
2016年部门决算总支出11566396.64元（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支出11566396.64元），比上年的13031000元减少1464603.36元。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支出中：人员经费支出5927963.59元，比上年的5916000元增加11963.59元，原因是工资调增，人员经费支出占总支出的51.25％；日常公用支出922800元，比上年的1889000元减少966200元，减少原因是部分支出在项目中列支，日常公用支出占总支出的7.98％。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，支出分别列“基本”支出，主要是工资福利支出、商品服务支出以及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。
二、2016年行政经费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。
1. 工资福利支出3342405，比上年的3054000元增加288405元，原因是工资调增；
2. 商品服务支出922800元，比上年的1889000元减少966200元，减少原因是部分支出在项目中列支；
3.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585558.59元，比上年的2862000元减少276441.41元，减少原因是部分支出在项目中列支；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项目支出4715633.05元，比上年的7115000元减少2399366.95元，减少原因是财政拨款减少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政府采购执行情况说明
    县政府办政府采购没有达到集中统一采购限额标准，日常零星采购采取到采购监管部门审批后自行采购方式进行。
四、名词解释
（一）、决算指根据年度预算执行结果而编制的年度会计报告。它是预算执行的总结。
（二）、财政拨款收入是核算行政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，分为“基本支出拨款”和“项目支出拨款”两个明细科目，分别核算行政单位取得用于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的财政拨款资金
（三）、上年结转：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、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
（四）、住房保障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住房公积金（项）：指按照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
（五）、基本支出：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
（六）、项目支出：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
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。
（七）、“三公”经费：纳入中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“三公”经费，是指中央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（含车辆购置税）及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。
（八）、机关运行经费：为保障行政单位（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）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修费、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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